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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３１号

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啤酒制造业》等八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

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及编号如下：

１  清洁生产标准 啤酒制造业 ＨＪ ／ Ｔ １８３—２００６
２  清洁生产标准 食用植物油工业 （豆油和豆粕）ＨＪ ／ Ｔ １８４—２００６
３  清洁生产标准 纺织业 （棉印染）ＨＪ ／ Ｔ １８５—２００６
４  清洁生产标准 甘蔗制糖业 ＨＪ ／ Ｔ １８６—２００６
５  清洁生产标准 电解铝业 ＨＪ ／ Ｔ １８７—２００６
６  清洁生产标准 氮肥制造业 ＨＪ ／ Ｔ １８８—２００６
７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８  清洁生产标准 基本化学原料制造业 （环氧乙烷 ／乙二醇）ＨＪ ／ Ｔ １９０—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上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日

ＨＪ ／ Ｔ １８３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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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为啤酒制造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适用于啤酒制造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

及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

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

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啤酒

制造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也分为以上六类。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啤酒分会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日批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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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啤酒制造业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啤酒生产企业 （不包括麦芽生产过程和生活消耗）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绩

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２７６０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ＧＢ ４５４４ 啤酒瓶

ＧＢ ４９２７ 啤酒

ＧＢ 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０３４７ 啤酒花及其制品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ＱＢ １６８６ 啤酒麦芽

３ 定义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

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

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啤酒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分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各级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 １ 所示。

表 １ 啤酒行业清洁生产分级指标

项 目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工艺 罐体密闭发酵法

２  规模 １０ 万 ｔ （新建厂） ５ 万 ｔ （新建厂）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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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３  糖化

粉碎工段有粉尘回收装置，或采用增湿粉碎

麦汁过滤采用干排糟技术

煮沸锅配备二次

蒸汽回收装备
—

麦汁冷却采用一段冷却技术

清洗采用 ＣＩＰ清洗技术

配置冷凝水回收系统

配置热凝固物回收系统 —

４  发酵

发酵过程由微机控制

发酵室安装二氧化碳回收装置

啤酒过滤采用硅藻土过滤、纸板或膜过滤

清洗采用 ＣＩＰ清洗技术

配置冷凝固物 ／废酵母回收系统

５  包装 采用洗瓶 （罐）、灌装、杀菌、贴标机械化灌装线

６  输送和贮存
输送和贮存液质半成品和成品的管道和容器材质采用不锈钢、铜或碳钢涂料，不得

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气味和物质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原辅材料的选择

生产啤酒的主要原料麦芽、辅料和酒花符合有关标准 （国标和行标，如 ＧＢ ４９２７、

ＧＢ ／ Ｔ １０３４７、ＱＢ １６８６ 等）。使用的助剂或添加剂应符合 ＧＢ ２７６０ 标准，应对人体健康没

有任何损害

２  能源 使用清洁能源，燃煤含硫量符合当地环保要求

３  洗涤剂 清洗管道和容器的洗涤剂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和对设备有腐蚀作用的物质

４  取水量 ／ （ｍ３ ／ ｋｌ） ≤６ ０ ≤８ ０ ≤９ ５

５  体 积 分 数 为 １１％
（俗称 １１°Ｐ）的啤酒耗粮 ／
（ｋｇ ／ ｋｌ）

≤１５８ ≤１６１ ≤１６５

６  耗电量 ／ （ｋＷ·ｈ ／ ｋｌ） ≤８５ ≤１００ ≤１１５

７  耗标煤量 ／ （ｋｇ ／ ｋｌ） ≤８０ ≤１１０ ≤１３０

８  综合能耗 ／ （ｋｇ ／ ｋｌ） ≤１１５ ≤１４５ ≤１７０

三、产品指标

１  啤 酒 包 装 合 格 率

（％）（近 ３ 年）
≥９９ ５ ≥９９ ０ ≥９８ ０

２  优级品率 ／ ％ ９０ ６０ ３０

３  啤酒包装
应使用环境友好的包装材料 （瓦楞纸箱、塑料周转箱、热塑包装），并符合食品卫生

标准的有关要求，啤酒瓶使用按有关国家标准 （ＧＢ ４５４４）执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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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４  处置

近 １０ 年，没有因任何啤

酒质量问题和其他理由，将

其倒入下水道、受纳水体和

环境中

近 ５ 年，没有因任何啤酒

质量问题和其他理由，将其

倒入下水道、受纳水体和环

境中

近 ３ 年，没有因任何啤

酒质量问题和其他理由，

将其倒入下水道、受纳水

体和环境中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

１  废水产生量 ／（ｍ３ ／ ｋｌ） ≤４ ５ ≤６ ５ ≤８ ０

２  ＣＯＤ 产生量 （处理

前） ／ （ｋｇ ／ ｋｌ）
９ ５ １１ ５ １４ ０

３  啤酒总损失率 ／ ％ ≤４ ７ ≤６ ０ ≤７ ５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酒糟回收利用率
１００％ 回 收 并 加 工 利 用

（加工成颗粒饲料或复合饲

料等产品）

１００％回收并利用 （直接作饲料等）

２  废酵母回收利用率
１００％ 回 收 并 加 工 利 用

（生产饲料添加剂、医药、

食品添加剂等产品）

１００％回收并利用 （直接作饲料等）

３  废硅藻土回收处置

率
１００％回收并妥善处置 （填埋等）不直接排入下水道和环境中

４  炉渣回收利用率 １００％回收并利用 １００％回收并妥善处置

５  二氧化碳 （发酵产

生）回收利用率
回收并利用所有可回收的二氧化碳 ５０％以上回收并利用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

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环境审核

按照啤酒制造业的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了审核；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啤酒制造业的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了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

全有效

按照啤酒制造业的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

进行了审核；环境管理制

度、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

基本齐全

３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原材料、包装材料生产过程的质检制度和消耗定额管理，对能耗和物耗指标有考

核，有健全的岗位操作规程和设备维护保养规程等

４  废物处理处置 污染控制设施配套齐全，并正常运行

５  相关方环境管理
购买有资质的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对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包装和运输等环

节施加影响；危险废物送到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理

注： 新建厂指本标准实施之日后建设的单位 （包括改、扩、建），建设 （包括改、扩、建）啤酒厂的建设时

间，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日期为准划分。对已建啤酒厂不受规模限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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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５３ 有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３  １ 标准浓度啤酒耗粮

体积分数为 １１％的标准啤酒耗粮 （ｋｇ ／ ｋｌ） ＝
麦芽用量 （ｋｇ） ＋ 辅料用量 （ｋｇ）

糖化冷麦汁产量 （ｌ） × （１ － 同期啤酒总损失率） ／ １ ０００
ａ  啤酒耗粮应按不同体积分数的啤酒分别计算，然后统一折算为体积分数为 １１％ （俗称 １１°Ｐ）

的标准啤酒耗粮。

ｂ  麦芽、大米数量系指投入粉碎的实际原料数量，由于原料含水分不同，规定麦芽凡实行固定
包 （即麦芽在出炉时，过磅装成包）的厂，可按固定包计算，而在粉碎时过磅计量的厂，应以平均

水分的 ５％为标准，超过部分的水分，从原料量中减去，但测定水分应为原料过磅定量时的实际水
分，两者必须一致，大米则不考虑水分因素。使用其他淀粉 （包括糖）一律按原数填列，不折算。

ｃ  糖化麦汁产量为糖化麦汁经薄板冷却器冷却后计量的冷麦汁数量。
ｄ  麦芽数量中应包括在粉碎前风选出的尘土和其他夹杂物的重量。
ｅ  总损失率即同期本厂实际啤酒损失率。

５３  ２ 单位产品耗标煤量

啤酒耗标煤量 （ｋｇ ／ ｋｌ） ＝ 酿造耗煤量 （ｋｇ ／ ｋｌ） ＋ 包装耗煤量 （ｋｇ ／ ｋｌ）

酿造耗煤量 （ｋｇ ／ ｋｌ） ＝ 酿造用煤量 （ｋｇ）
全部啤酒酿造约当产量 （ｋｌ）

包装耗煤量 （ｋｇ ／ ｋｌ） ＝ 包装用煤总量 （ｋｇ）
全部啤酒成品产量 （ｋｌ）

ａ  啤酒酿造约当产量 ＝ 冷麦汁产量 × （１ － 同期啤酒总损失率） ／ １０００
ｂ  啤酒生产过程中的煤耗量 （包括同时用其他燃料数量），因啤酒生产过程较长，故分别以 “啤

酒酿造用煤”、“啤酒包装用煤”两步统计。啤酒酿造用煤包括从原料粉碎开始到过滤完了的全部生产

直接用煤和分摊用煤；啤酒包装用煤包括从接清酒开始到成品交库的全部生产直接用煤和分摊用煤。

煤耗量均不包括生活取暖、浴室、食堂等非生产用煤和制麦用煤。分摊用煤是指使用同一锅炉供汽

在无仪表计量蒸气流量的情况下，对锅炉用煤按照各工序的实际用汽量多少 （通过标定或测算）做

出分配，每月分配一次，分摊应力求正确，各工序分摊用煤量相加的总量应等于当期锅炉实际用煤

总量。锅炉用煤总量应包括假日或停产期间停炉焖火等的用煤量。

ｃ  计算酿造用煤量的母项为分别统计不同浓度啤酒耗粮的母项相加数，不需按标准浓度折算。
ｄ  计算包装用煤的母项为本期各品种啤酒的全部成品总量，应与统计上报的同期生产数字相一

致。

ｅ  由于煤的品种质量不同，为便于可比，统一以 ２９ ２７ ＭＪ （７ ０００ ｋｃａｌ）为标准煤的发热量进行
换算，计算耗煤时 （不考虑挥发成分）对各类煤种的不同发热量应按上级或煤炭供应部门的规定。

原煤因存放时间较久可能影响到原来发热量，亦仍按原来规定的发热量计算。下雨天用煤统一不扣

水分。

ｆ  大修期间工作场地取暖不作生产消耗统计。
５３  ３ 单位产品取水量

啤酒单位产品取水量 （ｍ３ ／ ｋｌ） ＝ 酿造取水量 （ｍ３ ／ ｋｌ） ＋ 包装取水量 （ｍ３ ／ ｋｌ）

酿造取水量 （ｍ３ ／ ｋｌ） ＝ 酿造总取水量 （ｍ３）
全部啤酒酿造约当产量 （ｋｌ）

包装取水量 （ｍ３ ／ ｋｌ） ＝ 包装总取水量 （ｍ３）
全部啤酒成品产量 （ｋ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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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取水量包括啤酒生产中取用的自来水、井水、江水、河水等新鲜水量，回收使用水不重复计
算。

ｂ  计算酿造取水及包装取水的母项与统计同期煤耗的母项数字相同，两者必须一致。

５３  ４ 单位产品耗电量

啤酒耗电量 （ｋＷ·ｈ ／ ｋｌ） ＝ 啤酒酿造耗电量 （ｋＷ·ｈ ／ ｋｌ） ＋ 啤酒包装耗电量 （ｋＷ·ｈ ／ ｋｌ）

酿造耗电量 （ｋＷ·ｈ ／ ｋｌ） ＝ 酿造耗电量 （ｋＷ·ｈ）
全部啤酒酿造约当产量 （ｋｌ）

包装耗电量 （ｋＷ·ｈ ／ ｋｌ） ＝ 包装耗电量 （ｋＷ·ｈ）
全部啤酒成品产量 （ｋｌ）

ａ  啤酒耗电包括各工序动力直接用电和供冷、自产水、供风、蒸汽设备大小维修及维护或试运
转用电，车间照明用电及分摊厂区、仓库、办公室等的照明用电，以及有关上述各项用电线路和变

压器损失。不包括非生产性用电，如礼堂、食堂、托儿所、学校、职工住宅、基建、技术措施和建

筑安装工程 （包括试运行）等的用电。统计方法亦分别以啤酒酿造、啤酒包装两步计算。

ｂ  计算酿造耗电和包装耗电的母项，与统计同期煤耗的母项数字相同，两者必须一致。

ｃ  如本期无酿造产量 （不糖化），本期应分摊的贮酒库冷冻用电应合并在下期计算。

５３  ５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指标

啤酒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ｋｇ ／ ｋｌ） ＝ 标煤单耗 （ｋｇ ／ ｋｌ） × 温差系数 ＋ 电单耗折标煤 （ｋｇ ／ ｋｌ）

＋ 水单耗折标煤 （ｋｇ ／ ｋｌ）

ａ  温差系数是考虑到企业所处地区不同，以 Ｋ 校准，以便同行业对比，折算系数如：

企 业 地 区 温差系数 Ｋ

长春纬度以北 ０ ８５

长春纬度以南 （东北区） ０ ９０

华北、西北 ０ ９５

其他地区 １ ００

ｂ  电的折算系数 （标煤）取用 ０ ４０４，即 ０ ４０４ ｋｇ ／ ｋＷ·ｈ。
水的折算系数 （标煤 ／水）取用 ０ ２５７，即 ０ ２５７ ｋｇ ／ ｍ３。

ｃ  标煤单耗：当一家企业不仅用煤还用其他能源时，例如：油、焦炭和天然气等，其他能源均
要折算成标煤，在标煤单耗中体现。

５３  ６ 啤酒包装合格率

啤酒包装合格率 （％） ＝ 啤酒合格品数量 （ｋｌ）
合格品数量 （ｋｌ） ＋ 不合格品数量 （ｋｌ）× １００

ａ  啤酒合格品数量和不合格品数量均包括各种不同包装形式 （瓶装、听装、桶装）。

ｂ  合格品数量应相同于当期计算生产的合格成品数量。

ｃ  不合格品数量系指生产过程中经过检验后被挑出不洁净、含浮游物、漏气、不够量等的数量，
有的可作为再制品回收。

ｄ  售出后退回产品以不合格品处理。

５３  ７ 优级品率

优级品率 （％） ＝ 优级产品产量 （ｋｌ）
啤酒总产量 （ｋｌ） × １００

５３  ８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以单位产品的废水产生量来表示，仅指用于啤酒生产所产生的废水，不包括非生产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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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产生量 （ｍ３ ／ ｋｌ） ＝ 年废水产生量 （ｍ３）
年啤酒产量 （ｋｌ）

５３  ９ ＣＯＤ产生量
ＣＯＤ产生量指啤酒生产过程排放废水中 ＣＯＤ的量，各个生产车间产生的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

间之前 ＣＯＤ的测定值。其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本标准的监测下限为 ３０ ｍｇ ／ Ｌ。
ＣＯＤ的浓度值取 １ 年中 １２ 个月的平均值。

ＣＯＤ的质量浓度（ｍｇ ／ Ｌ）＝
∑
１２

１
ＣＯＤ的月平均质量浓度值（ｍｇ ／ Ｌ）

１２

ＣＯＤ产生量 （ｋｇ ／ ｋｌ） ＝ ＣＯＤ的质量浓度 （ｍｇ ／ Ｌ） × 年废水产生量 （ｍ３）
年啤酒生产量 （ｋｌ） × １ ０００

５３  １０ 啤酒总损失率

啤酒总损失率 （％） ＝ ［１ － （１ － 酿造损失率）（１ － 包装损失率）］ × １００％

酿造损失率 （％） ＝ 进罐冷麦汁量 （Ｌ） － 清酒罐内清酒量 （Ｌ） ＋ 再制品回收量 （Ｌ）
进罐冷麦汁量 （Ｌ） ＋ 再制品回收量 （Ｌ） × １００

包装损失率 （％） ＝ 清酒罐内清酒量 （Ｌ） － 合格品产量 （Ｌ） － 再制品回收量 （Ｌ）
清酒罐内清酒量 （Ｌ） × １００

ａ  啤酒总损失率应按生产工艺不同分步计算，一般情况下 （一罐法发酵）分酿造损失率和包装

损失率，如是两罐发酵，酿造损失还应分步计算。

ｂ  啤酒总损失率的统计范围应为企业全部啤酒品种的损失率，对不同浓度的啤酒不必单独计算、
不需折合，凡当期有实际发生数的 （包括实验生产）都应列入计算。

ｃ  啤酒总损失率中的各项损失率的报告期数字，是各项损失率的子项之和与母项之和的比。
ｄ  合格品产量系指经检验合格已办理入库手续的成品，酒液数量应按商标的标示容量计算。
ｅ  再制品回收量系指生产过程中挑出不洁净、含浮游物、漏气等不合格品经倒回重新过滤能再

利用的酒液，凡不能倒回再利用的即视为装酒损失。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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